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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艳君

“看看，这个位置怎么样？正不正？”7
月3日，莘县公安局莘亭派出所民警盛颖
刚一边将一面锦旗挂到墙上，一边扭头问
同事颜培兵，旗子悬挂的位置是否合适。
盛颖刚手中拿着的那面锦旗上，写有“雷
霆出击 公正执法”八个大字。说起这面
锦旗，背后还有一段暖心的警民故事。

6月26日凌晨1时许，派出所接辖区
某餐饮店负责人袁先生报警称，一名醉酒
男子因结账问题，和店内工作人员发生争
执，请求警方帮助。

接报警后，派出所值班民警盛颖刚、

颜培兵等迅速赶往现场。“当时，男子处于
严重醉酒状态，一直自言自语，说不清自
己的家庭住址及家人联系方式，根本无法
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回忆起当时的场
景，盛颖刚还有点“头大”。

见男子一时无法恢复清醒状态，民警
与商家沟通好之后，直接将男子带回派出
所。“当时他的情绪比较激动，一直吵着要
回家。但是，因为其手机设置了密码，我
们一时之间无法联系到他的朋友和家
人。”盛颖刚说，当日凌晨1时20分许，将
男子带到派出所之后，他们为其准备了大
量的矿泉水，“一方面是为了缓解他因过
多饮酒带来的不适感；另一方面也帮他快

速醒酒，尽早回家，以免家人担心。”
就这样，当天值班的民警、辅警一起

守着醉酒男子，直到凌晨3时许，对方的情
绪逐渐稳定并萌生睡意后，他们才分好
工，轮流值守，以免他在严重醉酒状态下
发生意外。直至当日清晨6时许，醉酒男
子才清醒过来，他对自己酒后的失态行为
深感愧疚，同时对派出所民警的悉心照顾
表示谢意。

事后，男子又专程向餐饮店主赔礼道
歉。至此，一件因醉酒引发的纠纷圆满化
解。7 月 2 日，餐饮店主袁先生将一面锦
旗送至莘亭派出所，以示感谢。

如今正值盛夏，不少市民会邀上三五

好友一起聚餐，过量饮酒容易导致人情
绪、行为失控，引发矛盾冲突，醉酒失态甚
至醉酒闹事的事情时有发生。

为此，莘县警方提醒市民，聚餐时饮
酒要适量，切勿过量饮酒，更不能酗酒滋
事；如果酒后与他人发生矛盾，要冷静处
置，切忌通过打架斗殴等方式解决问题，
不当的处理方式不仅难以化解矛盾，还有
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甚至会触犯法
律。同时，广大驾驶员也要时刻牢记喝酒
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间也要互
相提醒，坚决劝阻、制止酒驾醉驾。

男子醉酒不省人事 民警轮流守护一夜
警方提醒：聚餐饮酒要适量 发生纠纷要冷静处置

电动自行车以其便捷、灵活等特
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代步工
具。但是，在道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
未成年人骑电动自行车，甚至有两人合
骑、三人“叠罗汉”的现象，他们骑着电
动自行车飞驰在道路上，非常危险。

7月2日上午，在聊城市城区兴华西
路与汇金街交叉路口，记者看到3名未
成年人骑着电动自行车在等待通过路
口，其中两名未成年人共骑一辆电动自
行车，并且3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规定，在道
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 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 12 周
岁；2.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
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

电动自行车速度较快，未满16周岁
的未成年人控制力较弱，遇到紧急情况
时，无法及时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有
的未成年人不熟悉交通法规，还会做出
逆行、超载、随意占用机动车道、不遵守
交通信号灯等违法行为。

家长们要引导孩子树立道路安全
行驶意识，时刻提醒自己的孩子，千万
不要为了贪图方便和寻求驾驶刺激而
忽视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

文/图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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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骑电动自行车上路，危险！


